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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辞  

1.     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 (下文简称「房发会」 )副主席欢迎各位委

员及各部门的代表出席房发会第二十一次会议。  

2.     在开始商讨议程前，副主席提醒各位委员按《九龙城区议会会议

常规》(下文简称《会议常规》)的规定申报利益，若稍后讨論的事项与其

物业业权、职业或投资等个人利益有所冲突，委员须在讨論前申报，以

便他考虑是否须要请有关委员于讨論或表决时避席。此外，根据《会议

常规》第 37(1)条，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法定人数为全体成员人数的一半。

由于房发会有 11 名委员，如会议期间在席委员人数不足 6 位而有委员

向他提出此事，他会立即中止讨论，并指示秘书请离席委员返回会议室。

如 15 分钟届满后仍未有足够的法定人数，他会立即宣布会议结束。他又

提醒与会人士关掉手提电话的响闹装置或将其改为震动提示，以免会议

受到干扰。  

3.     副主席表示在会议举行之前，秘书处分别收到梁婉婷委员和李慧

琼委员按《会议常规》第 52(1)条的要求，以附录 VI 的通知书向秘书呈

交的缺席申请。梁婉婷委员的缺席理由为「产后需要调理身体」，而李慧

琼委员的缺席理由为「身体不适」。他请委员审批是否接纳两位委员的缺

席申请。  

4.     副主席在咨询委员的意见后，宣布接纳梁婉婷委员和李慧琼委员

所呈交的缺席申请。  

 

议程一  

通过第二十次会议记录  

5.     副主席宣布第二十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须修订，并获得委员会一

致通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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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议事项  

议程二  

要求于红磡旧区后巷加装街灯  

(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文件第 11/23 号 ) 

6.     副主席请委员阅览路政署于会议前提供的席上文件第 1 号书面

回应。  

7.     路政署工程项目统筹 /RE1(黄大仙 ,九龙城 )蔡尚展先生回应，重

点如下：  

(i)  就有关保其利大厦侧巷街道昏暗之事宜，路政署已于去年

第四季进行实地视察及安排开挖多个探坑，发现仅有几个

位置可以安装灯柱，现正跟进挖掘许可证申请及铺设地下

电缆可行走线位置，预计申请需时。署方期望能尽快展开增

设街灯工作；  

(ii)  至于必嘉街往华丰街的内巷，由于多个探坑结果显示该处

的地下设施过于稠密，路政署未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以安装

灯柱，即加装街灯并不可行；  

(iii)  另外，根据路政署记录，源成大厦后巷属于私人地段，即并

非由路政署负责维修保养；  

(iv)  路政署已收到新安大厦后巷的挖掘许可证，并已安排承建

商于 2023 年 6 月于该后巷展开加装街灯工程；以及  

(v)  署方理解居民对街灯照明效果的关注，故已计划把红磡旧

区路段原有的路灯转换为发光二极管 (LED)路灯，以加强照

明及节省能源。其中，红磡旧区一带大约 300 支街灯已经更

换为 LED 路灯，署方往后会继续进行研究及设计，并逐步

更换红磡旧区的路灯。  

8.     林德成委员感谢署方的回应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：  

(i)  他指出必嘉街往华丰街的内巷可分为三段，故查询署方是

否已于全数三段内巷开挖探坑，并要求署方继续积极研究

于上址加装街灯的可行性；  

(ii)  另外，源成大厦后巷为 T 字型后巷，他要求署方积极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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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私人地段范围旁边的合适位置加装街灯之可行性；以及  

(iii)  区内经常出现街灯失灵的问题，他要求署方加强维修保养

工作，并尽快把区内的街灯更换为 LED 路灯。  

9.     路政署蔡尚展先生回应，表示署方会加强巡查及进行电力测试，

确保街灯运作正常。  

10.     副主席表示没有委员提出意见，他宣布是项议程讨论结束。  

 

议程三  

有关降低渗水调查门坎和引进新仪器解决问题事宜  

(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文件第 12/23 号 ) 

议程四  

要求成立渗水专责部门，立法应对渗水问题  

(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文件第 13/23 号 ) 

11.     副主席表示由于议程三及四均与楼宇渗水事宜有关，因此在咨询

委员的意见后，宣布作一并处理。他又请委员阅览屋宇署及食物环境卫

生署九龙区联合办公室 (下文简称「联办处」)于会议前提供的席上文件第

2 和 3 号书面回应。  

12.     杨永杰委员介绍文件第 12/23 号，指出市民在向联办处举报渗水

问题后，往往需时等待部门派员进行渗水源头调查。此外，即使部分个

案出现明显的渗水问题，但却因未达至 35%的渗水湿度标准而不获处理。

最终，有关市民须自行采取法律行动，因而影响邻里和谐。因此，他要

求联办处调低有关渗水湿度标准，并引进新科技以更高效地调查渗水源

头。  

13.     何显明委员介绍文件第 13/23 号，指出部分渗水个案已拖延近十

年，他认为主因乃渗水源头单位的业主拒绝配合，又或处方未能联络有

关业主，但此类个案并未见招致严重后果。最终，部分个案的苦主须自

行委聘公证行调查渗水源头，甚至诉诸法庭，但部分渗水源头单位的业

主仍会选择拖延，不作任何处理或补救。因此，他查询相关条例的具体

规定，以及政府可采取的行动。他并建议若有关业主未有于限期内处理

渗水源头，政府可禁止有关单位出售、出租及居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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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    杨永杰委员的意见及查询综合如下：  

(i)  他指出若苦主自行委聘公证行调查渗水源头并诉诸法庭，

将影响邻里和谐。此外，部分渗水源头单位的业主仍会拒绝

接受公证行的结果，故他认为联办处发出的妨扰事故通知

更具说服力。然而，由于现时很多个案因未达至 35%的渗水

湿度标准而不获联办处进行渗水源头调查，导致这些个案

被拖延，因此他建议处方与时并进，降低有关渗水湿度标准，

不应让市民自行解决问题；  

(ii)  他查询联办处有否使用红外线热成像分析以外的新科技，

以尝试找出渗水源头。  

15.     吴宝强委员的意见及查询综合如下：  

(i)  他认为色水测试等传统测试方法未能有效地调查渗水源头，

导致部分个案拖延多时，故建议联办处多使用新科技调查。

他并查询现时处方在个案中使用新科技的比率；  

(ii)  他指出若渗水源头单位的业主拒绝配合，处方需按既定程

序处理，以让有关业主合作，尽快解决相关问题。他查询由

接获渗水投诉至获发法定命令的平均时长；  

(iii)  他查询若处方职员发现渗水问题或由僭建物引起时，处方

会否把个案转交屋宇署跟进。他又查询屋宇署在处理有关

僭建物时，会否同时要求有关业主处理僭建物引起的渗水

问题；以及  

(iv)  他查询九龙城区内因未达至 35%的渗水湿度标准而不获联

办处进行后续渗水源头调查的个案数目，以及联办处未能

找出渗水源头的个案数目。  

 

16.     林德成委员的意见及查询综合如下：  

(i)  他指出曾有市民在发现渗水情况变得严重时再次通知联办

处，但处方职员却回应表示不会再跟进未达至 35%渗水湿

度标准的个案。他认为联办处的职责在于协助市民找出渗

水源头，故批评处方拒绝再跟进的做法；  

(ii)  他查询公证行能够找出渗水源头的原因，并反问若公证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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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找出渗水源头的同时，证明有关渗水湿度达至处方 35%

的标准，市民可否向处方申索有关委聘公证行的开支；  

(iii)  他指出九龙城区乃使用新测试技术的选定试点地区之一，

并查询有关使用新测试技术的准则，包括会否为区内的全

数个案优先使用新测试技术；  

(iv)  他查询处方在进行渗水源头调查时会使用到的方法，以及

各方法的成功率；以及  

(v)  他查询处方会否优先或特别处理涉及僭建物的渗水个案。  

17.     何显明委员的意见及查询综合如下：  

(i)  他认为雨天会令部份渗水情况恶化，但处方职员取证时不

会考虑天气因素，故渗水源头位于外墙的个案或未能在取

证时达至 35%的渗水湿度标准；  

(ii)  他向处方查询把渗水源头调查转介至公证行的可行性；  

(iii)  他指出部分个案在找出渗水源头后未能联络到渗水源头单

位的业主，故难以透过调解方式处理有关个案；  

(iv)  他查询席上文件第 2 号书面回应中，「各方达至和解的内容

可保密和不外泄，并超越损害赔偿和禁制令等法院所能作

出的法律补救之局限」中的「禁制令」的详情，并查询禁止

渗水源头单位出售、出租及居住的可行性；  

(v)  他指出行政长官曾提及在政府部门引入关键绩效指标的概

念，故查询联办处是否有绩效指标，例如接获的渗水投诉数

目、成功找出及未能找出渗水源头的个案数目，以及处理个

案的平均时长等。他又查询处方未能完成既定绩效指标时

的后果和改善方案。他要求处方在会议后向委员会补交有

关资料；以及  

(vi)  他认为受渗水问题困扰的单位的居住环境较劏房的居住环

境更为恶劣，且个案往往拖延五年以上，故要求政府透过修

订相关法例以寻求长远的解决方法。  

18.     主席的意见综合如下：  

(i)  他指出香港普遍出现不同程度的渗水问题，对居民的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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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楼宇的结构造成负面影响，故认为政府须调低有关渗水

源头调查的门坎，并引进新科技以更高效地调查渗水源头； 

(ii)  他建议处方调低渗水湿度标准须达至 35%的要求、简化申

请程序，以及缩短审批时间，让渗水投诉尽快得到处理；以

及  

(iii)  他认为部分渗水源头调查的仪器未能全面及准确地收集数

据，故建议处方参照外国的经验并引进新科技。  

19.     屋宇署专业主任 4-5/联合办事处 4 林建标先生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

(i)  联办处对渗水源头调查有既定的标准及规定。在正常情况

下，混凝土或批荡的表面湿度会受环境相对湿度影响，于设

有水源设施的房间的环境相对湿度一般亦会较高，因此混

凝土或批荡表面的基本湿度水平亦会受到影响。参照经验，

如混凝土或批荡表面的湿度水平并非明显高于该基本水平，

便无法找出渗水源头。因此，联办处将湿度水平订于 35%或

以上作为展开调查的标准，以求有效运用资源；  

(ii)  虽然联办处会暂停跟进表面湿度低于 35%的个案，但若举

报人士发现渗水情况变得严重，可通知联办处，联办处职员  

会再到受影响单位进行调查；  

(iii)  屋宇署委聘顾问公司进行的研究建议联办处试用新测试技  

术。自 2018 年 6 月下旬开始，联办处已于合适情况下在包

括九龙城区的选定试点地区的专业调查中使用新测试技术

(如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及微波断层扫描 )，以协助查探渗水源

头。若新测试技术因受渗水影响的天花有混凝土剥落、或因

有喉管或其他设施阻碍而无法有效使用，联办处便须继续

使用传统测试方法；  

(iv)  九龙城区乃使用新测试技术的选定试点地区之一。处方会

单独审视每一宗渗水个案，并在合适情况下优先使用新测

试技术，但他现时没有有关在个案中使用新科技的比率之

资料；  

(v)  公证行或会使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测试并采用不同的标准，

故他无法评论联办处与公证行在处理个案的差异；  

(vi)  联办处已在合约中要求顾问公司定期检视其仪器的准确性，



8 

 

以确保在实际使用有关仪器时能够得出准确的数据；以及  

(vii)  若联办处在进行渗水源头调查时发现怀疑僭建物，会即时

转介屋宇署跟进。若渗水问题怀疑由僭建物引致，处方会视

乎有关个案的复杂程度，不定期敦促顾问公司尽快完成渗

水源头调查。  

20.     杨永杰委员对联办处的回应表示不满，并要求处方提供有关处理

35%渗水湿度以下个案的成功比率之资料。他认为处方不调低有关渗水

湿度标准的做法，会导致个案被拖延，以及处方须在渗水情况变得严重

时，再次派员到受影响单位调查的做法，会浪费资源。他又认为只有在

渗水个案得到处理后，才算是有效运用资源。  

21.     林德成委员表示会把在渗水情况变得严重时可再次通知联办处

的信息转告予区内市民。他认为个案被拖延会浪费资源，故建议处方多

加使用新科技。  

22.     食物环境卫生署高级卫生督察 (地区联合办公室 )九龙 4 麦洁雯女

士回应，重点如下：  

(i)  联办处的主要目标是成立一个工作团队，兼备有食物环境

卫生署处理卫生滋扰的法定权力和屋宇署在屋宇测量及维

修方面的专业知识，为市民解决渗水问题提供一站式的服

务。两个执行部门致力发挥协同效应，并会不时检讨有关安

排，促进更有效的管理。为加强内部协调和个案监察，两署

一直保持紧密联系，并定期举行工作会议，检讨及修订处理

渗水个案的政策、指引和程序，以提升处理个案的效率和成

效；  

(ii)  近年，联办处已落实一系列的改善措施，以提升处理楼宇渗

水举报的效率和成效，改善措施包括设立四个地区联合办

公室，以促进联办处内两署人员沟通并提升运作效率；  

(iii)  妥善管理和维修保养楼宇，包括解决楼宇渗水的问题，是楼

宇业主及住户应有的责任。要彻底解决渗水问题，需要有关

业主及住户的合作。一般而言，若私人物业出现渗水情况，

业主应首先自行安排检验渗水原因，并视乎情况和需要与

有关住户及其他业主协调，进行维修工程；以及  

(iv)  处理每宗渗水个案所需的时间，很大程度视乎所涉个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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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杂性以及有关业主和住户的合作程度。联办处须在怀疑

引致渗水的有关单位有系统地进行非破坏式测试，以剔除

法去寻找渗水源头。  

23.     食物环境卫生署高级卫生督察 (地区联合办公室 )九龙 2 陈可欣女

士回应，表示由天雨经大厦天台、平台、露台、外墙或窗户所引致的渗

漏，以及供水喉管破损所引致的渗水，在正常情况下，皆不会构成公众

卫生的滋扰问题，故联办处不会引用《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》采取执法

行动。  

24.     杨永杰委员建议让秘书整合委员的意见，去信屋宇署署长及食物

环境卫生署署长，确保两署的署长知悉有关意见，并在日后审视联办处

的职能时参考有关意见。  

25.     主席建议在信件中要求检视联办处的职能，让处方更主动地协助

市民处理渗水个案。  

26.     副主席作出总结，建议联办处学习公证行调查渗水源头的方法，

并在会议后向委员会补呈委员所要求的资料。他又指示秘书整合委员的

意见，去信屋宇署署长及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。  

[会后补注：联办处于 2023 年 7 月 6 日经秘书处向委员提供补充资料。

秘书处于 2023 年 7 月 16 日分别致函食物环境卫生署及屋宇署。 ]  

 

议程五  

其他事项  

27.     主席表示没有委员提出其他事项，他宣布是项议程讨论结束。  

 

下次会议日期  

28.    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20 日下午 2 时 30 分，截

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5 日。  

29.     主席在下午 3 时 23 分宣布会议结束。  

 

本会议记录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正式通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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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秘书  

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 

2023年 7月  


